
一级注册计量师考试大纲（2009 年版）
《计量法律法规及综合知识》科目

一、考试目的

考察应考人员按照计量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办法、规定、规范的要求，运用计法、正确地从事相关计量工作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1.根据计量法及计量法实施细则的规定，依法开展相关计量工作。

2.根据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仲裁检定和计量调解检定、仲裁检定及计量调解工作，能分析、判

断和解决相应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3.根据计量基准管理办法、计量标准考核办法和标准物质管理办法的规定，建立、使用和维护计量基准、计量标准，

保存、使用有证标准物质。

4.根据计量检定人员管理办法、注册计量师制度暂行规定和计量违法行为处罚细则中有关计量检定人员的资格、权

利、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规定，遵纪守法、履行职责。

5.根据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计量检定系统表、计量检定规程和计量技术规范，解决在计量检定和校准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

6.根据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进口计量器具监督管理办法和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监督管理办法，判断计量

器具法制管理的范围，解决执行计量器具新产品的型式批准制度以及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制度、进口计量器

具的型式评价制度时遇到的问题。

7.根据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和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进行零售商品称重和定量包装商品的检

验。

8.根据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参与考核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计量检定、测试的能力。

9.根据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规定以及量和单位的标准，使用、表示和书写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10.根据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的规定，表述和应用量、测量、计量、测量结果、测量仪器及其特性、计量标准等计

量术语，并在审核证书、报告及文件时能判断其正确性。



11.根据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以及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的规定，理解和执行计量技术机构管理

体系的相关要求，保证计量溯源性和测量结果的质量。

12.根据计量专业的特点、计量安全防护的要点和方法，分析、识别、判断对人员、仪器设备和工作环境的安全隐

患，能够提出纠正措施或预防措施的合理建议。

13.根据注册计量师的职业特点，在工作中遵守注册计量师的职业道德。

三、考试方式

（1）《计量法律法规及综合知识》科目的考试是客观题型式，包括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

（2）考试时间是 2.5 小时；

（3）考试满分是 120 分，合格分是 72 分。

《测量数据处理与计量专业实务》科目

一、考试目的

考察应考人员运用测量误差理论、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的方法以及计量的有关规定，处理测量数据、评定测量

不确定度、从事计量实务并解决工作中相应问题的能力。

二、考试基本要求

1.根据误差理论及相关知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误差，并能在实际测量工作中减小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

2.根据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方法，分析测量不确定度的来源，评定测量结果的 A类与 B类标准不确定度分量，

处理不确定度分量间的相关性，计算合成标准不确定度，确定测量结果的扩展不确定度，报告测量结果及其测量不

确定度。

3.根据数字修约规则，确定测量不确定度和测量结果数据的有效位数。

4.根据概率论与统计学的相关知识，判别和剔除测量数据中的异常值，计算算术平均值、加权算术平均值、实验标

准偏差、测量重复性和测量复现性。

5.根据测量仪器特性评定方法，评定计量器具的计量特性，计算计量器具的绝对误差、相对误差和引用误差。

6.根据合格判定的原则，给出计量器具合格与否的检定结论。



7.根据计量检定或校准的要求，依据有效和适用的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控制环境条件、选择计量标准及配套设备、

实施检定或校准的操作、处置出现的异常情况，并按规定的要求记录信息齐全的原始记录。

8.根据有关规定对原始记录进行核验，按照证书、报告的书写和格式要求出具检定证书、校准证书和检测报告，完

成审核与批准程序，使用计量检定印证，处理证书、报告的修改或变更，保存证书、报告的副本。

9.依据计量标准命名技术规范，确定申请建立的计量标准的名称；按照计量标准考核规范的要求撰写计量标准技术

报告，进行计量标准的重复性试验、稳定性考核以及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验证，编制计量标准的量值溯源和传递框

图，建立计量标准的文件集。

10.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编写规则和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的要求，编写和使用计量检定规程或校准规范；

11.根据测量仪器比对规范的要求制定比对技术方案，进行比对数据的处理，处理比对中的实际问题，对比对结果

做出合理评价，撰写比对结果的报告。

12.根据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考核规范以及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实施对计量标准的期间核查，包括制

定核查方案，选择核查标准，记录并分析核查数据，采取措施防止测量过程失控。

13.根据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和型式批准通用规范，对列入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型式批准部分）的计量器具开

展型式评价工作，判定型式评价的结果。

14.根据国内外计量发展动态、计量科学研究的特点和工作中的实际需求，具有选题、申请、撰写研究报告等开展

计量科研的能力。

三、考试方式

（1）本科目是客观题考试，题型是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

（2）考试时间是 2.5 小时；

（3）考试满分是 120 分，合格分是 72 分。

《计量专业案例分析》科目

一、考试目的

通过案倒分析考察应考人员运用计量法律法规和综合知识及测量数据处理和专业实务的理论和实际经验从事相关



计量工作的综合能力。

二、考试方式

（1）本科目是主观题考试；

（2）本科目考试有 6题，每题有若干个小题，包括问答题、计算题和综合分析题；

（3）考试时间是 3小时；

（4）考试满分是 120 分，合格分是 72 分。


